沪派江南青浦区金泽西岑单元试点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招标需求文件

一、工作背景
金泽西岑单元位于上海乡村风貌空间结构“六域”中的“湖沼荡田”片区和“十二意象”中的珠链风貌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另一方面作为紧邻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的“核心腹地”，该区域具备承接全球科创产业溢出效应、展示“沪派江南”风貌标杆的特殊使命，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核心区域。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求，需要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三生”空间优化、生态环境改善、产业发展提质、乡村治理增效的目标，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样板。
在此背景下，组织开展《沪派江南青浦区金泽西岑单元试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一）项目范围
本次项目范围北至北横港、南至南横港、西至葑漾荡、东至拦路港，总面积约18平方公里，主要涉及田山庄村、任屯村、东天村、西岑村、莲湖村、新港村6个行政村。
（二）工作内容
在示范区总规、启动区总规、金泽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指导下，结合金泽镇整体谋划郊野空间提质增效，推动滩、水、林、田、湿、路、村、产等资源要素系统治理，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工作具体包括现状分析与评估、整治目标和策略、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修复、乡村产业配套升级、项目计划与投资估算等内容。
1.现状分析与评估
对西岑单元土地利用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与分析，包括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和效益，识别耕地碎片化、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生态环境问题等主要矛盾。重点分析生态空间碎片化、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整治方案提供基础支撑。
2.总体规划方案
明确西岑单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总体目标和空间布局，制定耕地保护、生态修复、产业振兴等具体目标指标，提出分区分类整治策略，确保整治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
3.农用地整理
实施农用地集中连片整治，通过田块归并、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系统完善等措施，提升耕地质量和连片度。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农田基础设施布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
4、 建设用地整理
梳理西岑单元内低效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复垦，通过工矿废弃地复垦等方式释放建设用地空间，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5、 生态保护修复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进河道整治、湿地修复、林地抚育等生态工程，修复生态廊道网络，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环境。
6.乡村产业配套升级
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需求，完善乡村产业配套设施；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完善旅游服务设施。通过产业配套升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强乡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7.项目计划与投资估算
制定项目清单和实施计划，明确各阶段工作目标、任务分工、时间节点和投资估算。制定项目监管和绩效评价机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使用效益。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制定应急预案，保障项目实施的可持续性。
三、成果要求
成果参照《关于深入开展全市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郊野空间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指引（试行）》等要求，包括实施方案文本、附件及数据文件。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五、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项的40%，提交中期成果并完成评审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项的30%，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并最终成果获得批复后15个工作日支付剩余款项。
[bookmark: _GoBack]六、资质要求
投标供应商应具备城乡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七、项目组人员要求
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3.供应商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不少于8人，具有相关行业高级职称证书，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人较多的优先考虑。
八、企业工作能力要求
1.供应商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优先考虑；
2.供应商具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村庄规划或类似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的优先考虑；
3.供应商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的优先考虑。
九、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承
担打印费用，并承担专家评审等费用支出。
2.本项目采购预算1,500,000元人民币，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不予接受。
3. 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参加投标的中小企业应当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小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乙方应勤勉尽职地履行本合同义务。视项目需要，经甲方同意，乙方可将其合同部分义务转委托给第三方。
